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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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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顧問尋求適當的獨立諮詢。讀者不應該將本出版視作或依賴以取代專業意見並作出任何相

關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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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釋義 
縮寫    釋義 

CIC    建造業議會 

BD    屋宇署 

LandsD  地政總署 

AP   認可人士 

RSE   註冊結構工程師 

RGE   註冊岩土工程師 

BCA   建築和建設局 

BIM    建築資訊化模型 

CAD    電腦輔助繪圖 

CSWP   CAD 標準作業運作 

IFC   產業基礎類別 (建築工程數據交換標準) 

GBP    建築圖則 

PNAP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G.F.A.   總樓面面積 

U.F.A.   實用樓面空間 

S.C.   上蓋面積 

O.S.   空地 

P.R.   地積比率 

FS Code 2011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本出版對有關要求以「必需」這輔助動詞表示在句子中; 對有關建議則以「應該」這輔助動詞

表示在句子中。使用「可以」這輔助動詞即表示其在技術上是可能; 而使用「可能」這一輔助

動詞則表示同意。 

以粗體及斜體字顯示特定的 Autodesk Revit 專用術語。 

其他建築資訊化模型平台可以使用不同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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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使用建築資訊模型 ( BIM ) 的優點  

建築資訊模型技術所產生的三維立體模型可用於檢查行業規則的遵從與否( 或可能用作批

核 ) 。目前香港作業模式著重在書面格式進行法定及法律問題。本研究將著重於使用建築資訊

模型技術來製作圖紙及計算方式以呈交法定圖則用途。 

提倡建築資訊模型技術 

為提倡建築資訊模型技術在建築工程項目上 , 建造業議會的委員會在環境、創新和技術方面設

定工作群組，以界定如何在香港的建築業實施建築資訊模型的藍圖。 

經過工作群組成員之間一系列的會議和討論後，確認了以下兩個主要工作: 

a) 為那些想擴大使用建築資訊模型的用者，去策劃一組標準或規格以助建築資訊模型在

建築項目的使用。 

 

b) 提倡更多活動以針對那些項目相關人士可能不熟悉建築資訊模型的用法與優點、或是

旁觀者或初學者剛開始採用建築資訊模型。 

建造業議會已決定委託一間顧問研究以準備建築資訊模型呈交建築圖則建築署的標準, 其設定

原則和方法可作為其他法定機構及相關部門日後所遵循。該建築資訊模型呈交建築圖則的技

術，更可套用至其他相關部門。 

Advanced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Ltd. (A.C.I.D.) 所扮演的角色 

Advanced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Ltd.已獲委任為顧問以準備建築資訊模型的

標準，在法定機構、學院或其他主要的私人公司之間組織論壇，並確保整個過程將會被完全理

解並被同業採用。 

軟體平台 

這份報告並未強制規定任何特定的建築資訊模型平台。 通用或開放原始碼產業基礎類別 IFC 
術語貫穿 Autodesk’s Revit， 除了在插圖、圖表與工作流程示範外。若使用其他建築資訊模型

平台以達到相同結果 ，讀者應要求其特定軟體商以取得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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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目標 

據了解建築資訊模型技術所產生三維模型可用於檢查行業規則的遵從與否( 或可能用作

批核 )、目前香港作業模式著重在書面格式進行法定及法律問題； 然而， 本研究將著

重於使用 建築資訊模型技術來製作紙圖及計算方式以達呈交法定圖則的用途。 

本諮詢顧問的目標 ( 階段一 ) 是要準備一套標準以利用建築資訊模型的優勢使簡化新發

展呈交建築圖則的程序，而不是提交改動及加建工程圖則到相關法定機構及相關部

門。 

此 ( 階段一 ) 的目標並非要更換或取替現有法定機構及相關部門的作業模式， 卻能在

正式呈交建築圖則前，透過建築資訊模型技術提供另一種快速的方法來協助業界作質

量檢查。它旨在減少人為所需時間的品質檢查，並避免因電腦計算錯誤而招致拒絕批

則 ( 如果有的話 ) 。 

本文所提供的資訊在本報告只僅供參考。 讀者如要開發計算解決方案以符合相關法令

規定應向認可人士或相關專業人員查詢。 

必須注意的是，本報告並不意旨亦不應被視為全面地涵蓋、重新定義、解釋或取替任

何法例或規定。本報告的目的是要澄清當透過電子方式呈交建築圖則給相關部門時，

建築資訊模型所擬訂的標準工具與格式以展示某些資訊。本報告中列舉法例規定的任

何嘗試均是直接摘錄或總結相關建築物條例及附屬法規、實務、 及作業備考等 ，應被

視為非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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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成果 
 

時間範圍與項目成果概述如下 : 

CIC 為提交建築圖則所準備的建築資訊模型標準  
 

作業 
 

項目成果 

 
合約生效後的月份 

 

 
作業佔 
整體項目的百份

比 

 

(I) 

諮詢服務進度和

研究報告 

 

初步報告 

 

進度報告 

 

總結報告 

兩星期 

 

每月一次 

 

第八個月 

40% 

(II) 

進行各項目相關

人士參與論壇 

 

項目相關人士參與論

壇 第一個月 20% 

(III) 

提供最新規範 

 

草擬規範 

 

最終規範 

 

更新以符合規範 

 

第四個月 

 
第六個月 

 
在接受最終規範的 6 

個月 

30% 

(IV) 
 

提供訓練講師訓

練課程與技術簡

介 
 

技術訓練 
 

第七個月 

 
10% 

總共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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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諮詢服務範圍  
 

A.C.I.D.需要檢閱在建築法例及其附屬法規的要求，由屋宇署、規劃署、地政總署所發行的

相關實務與作業備考以擬訂標準來拓展計算機解決方案，這有助於提供半自動或自動 ( 較

好 ) 檢查下列項目 : 

a.    基本檢查相當於目前作業備考的標準  

 檢查檔案中繪製真實大小；  

 檢查所有尺寸及區域中的真實數據；  

 檢查區域輸入有效的名稱 , 例ARC08240 – 非住用建築物。  

 

b.    檢查總樓面面積 (即上蓋面積及地積比率) 

 

 檢查住用建築物、非住用建築物的總樓面面積、非總樓面面積、上蓋面積及地積比

率； 

 檢查住用建築物、非住用建築物的總樓面面積、非總樓面面積、上蓋面積及地積比率, 

考慮到額外總樓面面積及上蓋面； 

 根據屋宇署、規劃署、地政總署的要求提供獨立檢查。 

 

c.    檢查逃生路徑 

 

 檢查實用樓面空間； 

 檢查逃生路徑及逃生門提供的數量與寬度； 

 根據人數，檢查所需提供的逃生路徑及逃生門的數量與寬度。 

 

d.    檢查衛生設備規定 

 

 檢查實用樓面空間； 

 檢查衛生設備規定的提供； 

 檢查男女數量所需提供的衛生設備。 

 

e.   檢查防火隔室和防火建築 

 

 檢查實際的防火隔室區及容量；   

 檢查要求的防火規定值和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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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交法定圖則 
 

當每個元素設定目標時， 建築資訊模型是一個具備明確目的的主導工具。以下部分將說

明其工作流程與邏以瞭解呈交建築圖則時每個項目怎樣可建立在建築資訊模型技術的流程

中。  

 

3.1 建築資訊模型工作流程 
 

 
圖 3-1. 建築圖則的工作流程與構成要素 

 

建築資訊模型工作流程基本上分成 3 個部份 : 

1. 製圖－在圖紙設定特定檢視如平面圖、 剖面圖、立面圖等。 

2. 資料擷取 – 建立區域平面圖與房間作計算數值之用。 

3. 計算 – 按計劃來計算技術規格， 例如衛生設備規定、入住率、逃生方法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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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繪製圖形 
 

一個整合的建築資訊模型必須由不同的顧問合作，例如建築、結構、機械等。他們必須通

過會議溝通、合作和調整他們自己各自的建築資訊模型。 

 

 

 
圖 3-2.  多個簡報 適用於單一整合的建築資訊模型 

 

一個整合的建築資訊模型可以生產各式各樣的分析結果，例如呈交政府圖則、日照分析、

岩土分析、地理分析及能量分析等。  作為良好的作業，建築資訊模型產業製作是將模型

檔案和圖檔分開呈交，因為大部分的建築資訊模型軟體有其限制檔案大小、及應參閱其軟

體商官方建議。 例如 Revit 限制為 200 Mb，每項呈交應建立獨立繪圖檔中。還應注意建

築資訊模型是實作程序而非最終產品。不過，大家通常有一種誤解，認為建築資訊模型需

要在生產任何成果前必須 100%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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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呈交建築圖則程序中，對顏色標示有一定要求。在《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

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M-9 中提到每個圖則呈交以進行審核時，必須用顏色清楚區分

現有工作與所建議新增的工作和所有從其他部份建議新增的工作。為對顏色使用的一貫

性，應該採取首選的顏色如附錄 A 所顯示。為對已獲批核的工作作出修正，這修正應該上

色以便他們可以從已獲批核的工程中被識別。  

因此， 建築資訊模型將會連結到相關呈交藍圖檔案中。這些資料可以顯示在每個檢視畫

面和圖中。在附錄 A 的 RGB 系統，是提供圖則中所需顏色的色表。 

 

 

3.2.1 檢視設定 
 

通過在建築資訊模型建立檢視範本，它將允許我們設置不同顏色、線重粗細，檢視範圍、

特定的內容在板料將顯示或隱藏等等，以滿足不同繪圖之用，如平面圖、剖面圖、立面

圖、緊急車輛通道圖、總樓面面積圖、實用樓面空間圖。 

以有系統的命名方式來檢視範本，將會更有效率提供我們簡易存取各種不同的檢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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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檢視與設定」工具箱面版 

 

 
圖 3-4.  典型層平面圖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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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緊急車輛通道圖視窗 

 

 
圖 3-6.  實用樓面空間圖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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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總樓面面積圖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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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從《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M-19 所示的工程圖明細

表範例。 資訊也可擷取自模型及以工程圖明細表格式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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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M -9 呈交建築圖則時所需

首選的顏色可以預先在檢視設定中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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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料擷取 
 

3.3.1 在繪製表建立區域圖 
 

當區域圖已準備就緒 , 就只剩下最後一個步驟以生產一張正確的呈交圖則。區域圖應該集

結在一起，並將其拖曳至附有室內區域計算面積的繪製表中。 一組圖則可以根據其圖則

的數字來命名及審查 。 

 
圖 3-10.  典型區域圖 

 

3.4 運算邏輯的計算 
 

在呈交建築圖則中，所有計算基本上根據兩個元素 : 

1. 區域 
2. 區域的分類 

那些有關的區域，如包括 : 

1 地盤面積 
2 總樓面面積 
3 實用樓面空間 
4 上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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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屋宇署《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M-19 中強調區域

的要求並定義為計算的目的。 它要求有關的區域以輪廓顯示、區域分類、 識別碼和尺

寸。 

 

 
圖 3-11.  在《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M -19 中區域圖尺寸樣

式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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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識別碼 (工程電腦輔助繪圖標準公約 CSWP) 根據《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

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M-19 所需的區域圖例子 

 

3.4.1 根據作業備考的基本檢查 
 

 
圖 3-13.  屋宇署當前對電子呈交圖則的 4 個基本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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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署對以工程電腦輔助繪圖軟件所呈交圖則的根本性檢查可基本上分為 4 個部

份 : 

1. 檢查計算單位如果它是以公釐為單位。 
 

2. 檢查尺寸如果它們是真實或是手動輸入數據。 
 

3. 檢查所有區域圖層皆以閉合多段線繪製。  
 

4. 檢查是否有不重疊區域製作工具並避免重複計算某一區域多次的圖檔。 

 

以建築資訊模型呈交圖則 : 

1. 該軟體資料已經預先設定繪圖單位為公釐。  
 

2. 該軟體偵測到輸入數字的數值時，尺寸無法以手動方式修改 。 
 

3. 為了建立區域圖或房間以在該軟體產生區域圖，這「區域圖」必須是閉合區域界綫和

「房間」已被預先設定為閉合物件。 
 

4. 該軟體不允許區域圖重疊在單一檢視中。 
 

因此，我們就可以避免那些程序以檢查單位、真實尺寸、閉合多段線條與重疊的區域圖。 

 

 
圖 3-14.   當 Autodesk Revit 軟體偵測到輸入數字時，尺寸無法以手動方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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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檢查上蓋面積及地積比率 

 
圖 3-15.  流程圖為上蓋面積及地積比率衍生出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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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流程圖為典型的建築專案衍生出總樓面面積 (總樓面面積寬免表擷取自《認可人士、註冊
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M - 2) 

 

上蓋面積及地積比率計算 

 

發展密度測量單位通常為建築物體積、量化為上蓋面積及地積比率。 

上蓋面積指地盤被建於其上的建築物所覆蓋的面積，而就綜合用途建築物的一部分而言，

指建有該建築物的地盤被該建築物的該部分所覆蓋的面積當關於一個綜合大廈時的部分使

用，意味站點區域大廈被架設由大廈的那個部分包括站點的區域。 (參見《建築物（規

劃）規例》第 123F 章第 2 條) 

建築物的地積比率為建築物總樓面面積除以建有該建築物的地盤佔有面積所得的商數。 
(參見《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123F 章第 21 條) 

在地盤上興建的建築物的准許上蓋面積及地積比率, 應根據 地盤的類別來釐定，而地盤分

類須視乎該地盤緊連闊度不少於 4.5 米 的街道數目而定。(參見屋宇署《認可人士及註冊

結構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4) 

作為一般實踐，所獲得的准許和實際上蓋面積和地積比率，應以一組形式計算，如以下所

示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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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簡報格式從《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V-33 所示的範

例  

 

上述流程圖所衍生出以下領域相關資訊的邏輯 ( 例如規定及相關專案資訊 )  , 說明

如下 : 

地盤面積（計入總樓面面積及上蓋面積內）  

• 在地盤劃定邊界作為地積比率和上蓋面積的計算。 
• 在模型提取面積 

 

准許數據 

1.  地盤分類 

• 由認可人士釐定 “甲類地盤”、“乙類地盤” 或 “ 丙類地盤” 

2.  准許住用建築物上蓋面積 (61 米以上) 

• 於《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123F 章附表一中以地盤分類尋找 
 
3.  准許非住用建築物上蓋面積 (61 米以上) 

• 於《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123F 章附表一中以地盤分類尋找 
 
4.  准許非住用建築物地積比率 (BPR) 
 

• 於《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123F 章附表一中以地盤分類尋找  
5.  准許住用建築物地積比率 (BPR) 
 

• 於《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123F 章附表一中以地盤分類尋找 
 
6.  准許建築物地積比率 (OZP) 
 

• 由認可人士釐定，一般於相關法定分區計劃大綱圖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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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供應數據 
 
1.  實際住用總建築樓面面積 (同時適用於實際非住用總建築樓面面積) 

• 衍生自實際住用建築總樓面面積的區域圖 - 總住用樓面面積豁免。 每一個都有

它自己的分組計算。 
o 以「區域」劃分住用建築總樓面面積 (如被定義在 BS 1192-4:2014) 通

常以各樓面劃分。 
o 以各樓面「區域」劃分總樓面面積豁免。總樓面面積豁免包括 4 個類

別，分別是：不計算的總樓面面積、適意設施、《聯合作業備考》第 1 
號及第 2 號。(總樓面面積豁免清單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

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M-2) 
 
總樓面面積豁免的 4 個類別可根據其本質而存在於「空間」、「區域」

或「樓面」。  
 
2.  實際住用建築物地積比率 (同時適用於實際非住用建築物地積比率)   

• 衍生自實際住用建築樓面面積除以地盤面積 
 
3.  檢查整體地積比率沒被超出 

• 如果地盤包含住用建築和非住用建築物，則： 
 

實際住用建築物地積比率 <= (准許非住用建築物地積比率 - 實際非住用建築物地積

比率) x 准許住用建築物地積比率 / 准許非住用建築物地積比率 

 
4.  實際上蓋面積 

• 劃定地盤上蓋界限並且減去豁免區域 
• 衍生自地盤上蓋面積除以地盤面積 

 
3.4.2.1 Autodesk Revit 為檢查總樓面面積的操作例子 
 

通過建立適當的總樓面面積圖作計算 , 將會以幾個步驟來進行。 首先，我們要建立兩組區

域圖 , 一組是總樓面面積輪廓圖；另一組是總樓面面積豁免圖。 其次，為提高區域的準確

性，將已調較至半色調的樓面佈置圖放在底部作為顯示以後將被創造的區域的地點。認可

人士要判斷哪一部份是總樓面面積輪廓；哪一部份是總樓面面積豁免。 

 
在每一組區域圖中，建立其區域的輪廓。重疊兩個須計算入總樓面面積內的輪廓和總樓面

面積豁免圖可以指出這兩個領域在同一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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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區域圖 - 重疊 2 個區域計劃在同一視窗 

 

 
圖 3-19.  區域以輪廓顯示不同的工程電腦輔助繪圖標準公約 CSWP 的識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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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檢查逃生途徑 

 
圖 3-20.   流程圖為逃生途徑衍生出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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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門、從房間至逃生路徑、防火隔室或樓層的規定 

每一棟建築物 , 除了那些建築物根據 B6.1 條允許只須提供一條走火梯的情況外，應該是

可從每一樓層提供不小於 2 條逃生路徑或根據圖表 B2 所要求的更多。 每一條逃生路徑的

寬度及所有逃生路徑的總寬度應該不低於圖表 B2 中根據佔有容量和逃生路徑的數量提供

所顯示的寬度。在有關情況下: 

 (a) 這項規定只應適用於複式住宅的其中一層; 及  

 (b) 在兩個或多個逃生路徑 (圖表 B2 所要求的供應每一樓層 ) 有不同的寬度時，任何寬度

在其群組超過最窄的逃生路徑的寬度 50 % 以上時，不應該包括在計算由圖表 B2 第 4 欄

所要求的逃生路徑最低總寬度中。( 參見《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在這一節下稱

「2011 消防安全守則」 第 B8.1 條) 

 

 

圖 3-21.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圖表 B2 

 

作為對估計逃生途徑的要求，應該以以下圖表 B 1 為基礎來計算建築物的佔有空間或部份

建築物的佔有空間。 

 ( 參見《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第 B4.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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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圖表 B1 

 

 

作為一般實踐，應該以表格的形式取得規定的所需， 如以下所示的範例 : 

 

在上述流程圖中所示的表格欄位所取得相關資訊的邏輯( 例如規定及相關專案資訊 )，現說

明如下 : 

1. 位置： 

• 劃定有關建議的房間、防火隔室或樓層作為分別是「空間」、「區域」或「樓面」  
(如被定義在 BS 1192-4 : 2014) 並使用通用名稱做為識別名稱以方便辨識。 

•  在欄位輸入「空間」/  「樓面」的位置。 
 
2. 用途： 

• 在欄位輸入「空間」 / 「區域」 / 「樓面」的識別名稱。 
 
3. 分類： 

• 根據《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圖表 B1 把每個「空間」 / 「區域」 / 「樓

面」分類。 

 
4. 總實用樓面空間 (m²)： 

• 在有關的 「空間」 / 「區域」 / 「樓面」取得樓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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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數比例 (以 m² 計算每人所需的實用樓面空間 )： 

• 透過查閱《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圖表 B2 取得個別使用分類。 
 

6. 房間、防火隔室或樓層的總容量  

• 總實用樓面空間  x 人數比例 
 

7. 從房間、防火隔室或樓層到逃生門和逃生路徑的最低數量與寬度 

• 透過查閱《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圖表 B2 取得房間或樓層的總容量。 
 

3.4.3.1 Autodesk Revit 為檢查總實用樓面面積操作例子 
 

例子將被說明總實用樓面空間的計算過程。  通過使用房間工具得出房間的面積。  然後對

區域的用途分類及檢查相關的作業守則。 

 

 

圖 3-23.   透過使用房間工具自動為房間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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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檢查衛生設備規定 

 
圖 3-24.   流程圖為衛生設備規定衍生出的相關資訊 

《建築物（衛生設備、水管、排水工程及廁所標準）規例》(在這一節下稱「規例」 ) 規定

在香港私有大廈的排水設備要求。這樣要求，特別包括針對各種不同類型的建築場所的衛

生設備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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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般實踐，應該以表格的形式取得規定的所需， 如以下所示的範例 : 

 

在上述流程圖中所示的表格欄位所取得相關資訊的邏輯( 例如規定及相關專案資訊 )，現說

明如下 : 

1. 位置或樓面： 

• 識別及劃定位置或樓面作為分別是「區域」或「樓面」  (如被定義在 BS 1192-4 : 

2014) 為此計算的目的 。 

• 在欄位輸入位置。 
 
2. 用途： 

• 根據「規例」第 4 至 8 條，把樓宇的那個部分的位置或樓面(「區域」或「樓面」) 
分類為不同的用途，其中有 : 

o 住宅樓宇 
o 工業樓宇 
o 公眾娛樂場所 
o 體育場館 
o 戲院 
o 商場及百貨公司 
o 宗教機構 
o 殯儀館 
o 食肆  

 
3. 總實用樓面空間： 

• 在有關的 「區域」 / 「樓面」取得及輸入樓面面積。 
 
4. 係數代表每人的實用樓面空間的 m² 

• 通過查找「規例」第 4 至 8 條而獲得係數。 
 
5. 位置或樓面上的總人數 

• 相等於總實用樓面空間除以係數。 
 

6. 男性和女性的數量 
• 根據相關「規例」第 4 至 8 條中所述的「比例」，以確定男性與女性在樓宇的那

個部分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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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衛生設備要求 

• 根據相關「規例」第 4 至 8 條中所述男性和女性的比率，計算出衛生設備提供數

量的所需。 這些衛生設備包括 : 
o 沖廁水箱  
o 小便池 
o 洗手盆 
o 浴室或沐浴 

 
8. 衛生設備提供 

• 在有關的 「區域」 / 「樓面」獲得衛生設備的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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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檢查防火隔室和防火建築 
 

 
圖 3-25.  流程圖為防火隔室和防火建築衍生出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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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組件的防火隔室和耐火規定  

每個大廈應該由防火屏障劃分成防火隔室，為了抑制火勢蔓延，不應超出《2011 年建築

物消防安全守則》(在這一節下稱「2011 消防安全守則」) 表 C1 指明防火隔室的面積 / 容
量。(「2011 消防安全守則」第 C3.1 條 ) 

每個建築組件在每一防火隔室之內和每一防火屏障在每一防火隔室中，其 FRR 應該不小

於《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在這一節下稱「2011 消防安全守則」) 表 C1 指明的

時間。 (「2011 消防安全守則」第 C4.1 條 ) 

「2011 消防安全守則」圖表 C1 被摘錄在這裡作為容易的參考：  

 
圖 3-26. 「2011 消防安全守則」   圖表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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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般實踐，應該以表格的形式取得規定的所需， 如以下所示的範例 : 

 

在上述流程圖中所示的表格欄位所取得相關資訊的邏輯( 例如規定及相關專案資訊 )，現說

明如下 : 

1.  位置： 

• 劃定有關建議的防火隔室作為「區域」(如被定義在 BS 1192-4 : 2014) 並使用通

用名稱做為識別名稱以方便辨識。 
•  在欄位輸入「區域」的位置。 

 
2. 住所類別： 

• 在欄位輸入「區域」的識別名稱。 
 
3. 分類： 

• 根據《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圖表 C1 把每 「區域」分類。 

  
4. 建築的 (一部分)最大准許隔室樓面面積或容量 

• 透過查閱「2011 消防安全守則」圖表 C1 取得個別使用分類。 
 

5. 建築的 (一部分) 實際隔室樓面面積或容量 
• 在每一「區域」取得樓面面積或容量和比較建築的 (一部分)最大准許隔室樓面面積

或容量。 
 
6. 最小耐火能力 (FRR) 

• 透過查閱「2011 消防安全守則」圖表 C1 取得個別使用分類。 
 

7. 標準建築物和建築材料的耐火能力 

• 透過查閱「2011 消防安全守則」以下圖表： 
a. 圖表 E2 有關牆壁完全被修建為非易燃的材料。 
b. 圖表 E3 有關牆壁不完全被修建為非易燃的材料。 
c. 圖表 E4 有關樓面和樓梯平台。 
d. 圖表 E5 有關鋼質柱和橫樑。 
e. 圖表 E6 有關鋼筋混凝土和橫樑。 
f. 圖表 E7 有關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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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半自動與自動計算 
 

而半自動程序涉及有關的區域圖的總和，由於有限的數據操作功能在最常用的建築資訊模

型撰寫工具中運作，以手動方式查詢表格仍然是普遍在建築資訊模型撰寫工具以外的程

序。 

自動計算需要參考腳本或外加附件，且將自動地切換到法定圖表執行演算，傳回結果後並

填寫所需表格。然而，這是屬於另一階段的顧問研究，將不會在這裡闡述。 

 

 
圖 3-27.  建築圖則可能自動化的工作流程與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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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建築資訊模型平台數學計算的面積以電子提交時建議的

額外需求 (根據《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

程師作業備考》ADM-19 附錄 F)  
 

我們意識到建築資訊模型撰寫軟體較 CAD 軟體更為複雜。建築資訊模型撰寫軟體通常需

要更高的硬體與軟體成本、更多前期訓練的員工在建築資訊模型概念與實際操作知識。此

程序可能需要考慮時間和精力 , 這將會延遲和阻礙採納計劃。因此我們站在贊成者立場提

出兩個階段以採納提交建築資訊模型。 

 

4.1 階段 1 : 僅模型檢視 
作為模型及繪圖檢視用途 , 例如識別沿線區域和 3D 幾何檢視、贊成者可以接受建築資訊

模型可以匯出到其原始檢視器」格式。例如 , 建築資訊模型繪製使用： 

Autodesk Revit 可以匯出至 .DWFx 格式， 它可以在 free Autodesk Design Review 上檢

視; 

Graphisoft ArchiCAD 可以匯出至 .BIMx 格式，它可以在 free BIMx App on Android’s or 
iOS 裝置上檢視。 

建築資訊模型檢視者通常都是水平以下、操作簡單介面、及較淺的學習曲線。訓練時間和

精力應該更小，和贊成者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掌握並採用 。 

這個階段是有關被動式應用建築資訊模型。 這個階段應該當作一段寬限期為贊成者和業

界以培養以建築資訊模型提交工作流程的效率。 

 

4.2 階段 2 : 模型資訊擷取 
在這個階段 , 原始建築資訊模型格式應該被接受。 

有兩個目標可達成 : 

1. 減少業界努力為提交建築資訊模型。 
根據新加坡 BCA 的經驗中所述之最新通函編號 APPBCA-2016-10 日期為 2016 年 10 月

19 日，其本土業界反饋「關於額外的努力才能恢復因壓縮原始建築資訊模型 檔案為輕量

型檔案格式時的註解」。BCA 回答此意見為「接受自願以原始建築資訊模型格式提交建

築資訊模型電子作品 」。 

 (參考: https://www.corenet.gov.sg/media/2032998/circular-on-bim-e-submission-for-
plan-submission-to-bca.pdf) 

2. 這個階段是關於建築資訊模型模型的現用應用程式。 

須知道，一個已充分準備好的建築資訊模型含有有關建築發展的大量資訊。其中有些資訊

是與公共基礎設施相關。 這類資訊應被有系統地納入政府目前的系統，例如地政總署的

測繪系統，並對政府部門和公眾作出更容易的存取。 

https://www.corenet.gov.sg/media/2032998/circular-on-bim-e-submission-for-plan-submission-to-bca.pdf
https://www.corenet.gov.sg/media/2032998/circular-on-bim-e-submission-for-plan-submission-to-bc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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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署或地政總署作為首要部門處理私人發展 , 可能是可接受建築資訊模型原始模型的一

個契機；為進一步合併入政府的系統，要求特定的資訊井然有序的安排在一種特定的資料

結構。 

 

4.3 Proposed Appendix (只備有英文版本) 
 

The following is a proposed additional appendix to current PNAP ADM-19 for stage 1 
BIM adoption for accepting electronic submission of area calculations prepared by BIM 
software. The entire proposal is based on current appendix F of same PNAP with 
proposed modification underlined and marked in red. 

Proposal: 

1.    The purpose of this supplementary note is to advise on the electronic format and 
the pre-requisites for checking of area calculations in BIM drawing files electronically.  

2.  When the requirements set out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are complied with and 
clearly shown in the submitted BIM drawing files, diagrammatic breakdowns and 
details on calculation of the gross floor area, usable floor area, site coverage, plot 
ratio, refuge floor area and green feature area etc. would not be required to be 
included in plan submission. For avoidance of doubt, annotation and dimension of the 
areas concerned are required to be indicated on plans for checking purpose. Samples 
of the dimensioned plans are in Annex 1 for reference. 

 
3.  For area calculations computed electronically, soft copies of the building floor 
plans containing the area diagram layer(s) / “CSWP Convention” parameter are 
required to facilitate verification of the calculations. For approval purpose, hard copies 
of the general building plans showing floor area layouts, area diagrams and 
calculations without breakdowns are required. Information shown in both the soft and 
hard copies of the plans submitted for approval must be identical to each other. Plans 
may be rejected if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two is found. The AP should certify on 
each of the DVD-ROM discs with a permanent marker signifying that information in the 
electronic drawing files are identical to the submitted hard copies and that all files are 
prepared under his supervision. The disc should be finalised before submission, i.e. 
the contents of the disc cannot be further changed. His signature shall be deemed to 
be his assump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lectronic plans and the calculations. 
 
4.  The following minimum requirements in BIM drawing format should be observed 
and provided for in the area calculations computed electronically. Plans may be 
rejected on grounds of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if these requirements are not complied 
with.  
 
4.1  Format and Software Version   
 
(a)  The submitted BIM drawing files should be stored in non-rewritable DVD-ROM 
discs. Except otherwise agreed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all other electronic 
submission formats are not acceptable.   

(b)  BIM files should be exported to lightweight “.dwf” or “.dwfx” viewer format  All 
other compressed or zipped file formats are not accep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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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itle blocks completed with drawing number showing revision legends, 
site/project title, drawing title etc. should be inserted in every drawing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  Each BIM lightweight file shall contain all hard copy drawing.  Typical title 
block sample is attached in Annex 2 for reference. 

4.2  Referencing System  

File Name/Drawing Number Convention  

(a)  Each file shall either contain full set of drawings or one drawing only, default 
zoomed to full drawing extent.    

(b)  All information for approval shall be contained in the same drawing file. The need 
to cross-reference or hyper-link with another BIM file to enable verification of the area 
calculations in the DVD-ROM is not acceptable except in situation covered in (c) 
below.  

(c)  In situation where the layering number, “CSWP Convention” parameter 
number and the system are limited due to software constraint, limited referencing 
system might be used provided that all information and BIM model files which 
compose the final drawings are clearly visible and intact when files are open in the 
computer.  A clear and systematic path trial in hard copy format highlighting the list of 
file(s) for area checking purpose should be provided to facilitate the verification 
exercise.  All drawing files and model files are to put into the same folder to ensure 
coherent path recognition.  Cross-referencing and hyper-linking within folder should be 
kept to the minimum.  

(d)  Naming and numbering of drawing files in the hard copy should be identical to 
those in the submitted soft copy. 

(e)  A completed hard and soft copy of the drawing index listing all file names, 
drawing numbers with brief description on location and contents of the submitted 
drawings shall be provided. Drawings under different revision must carry a revision 
letter (e.g. A to Z)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 For large and complicated project 
involving numerous drawing versions/amendments, a revision legend should also be 
provided as well.  

 

Layering / Area Plan Organization  

(a)   BIM drawings files including floor plans, tables and calculations etc. shall contain 
all information identical to the hard copy. Each file shall accommodate different 
elements such as floor layout plans, usable floor area, gross floor area and dimension 
etc. into the relevant layers. The “layering” drafting technique isolates elements of a 
drawing and places them into separate layers for easy reference and manipulation. In  
BIM software without layer function, (e.g. Revit), “area plan / room” tools should be 
used for further “visibility control” for isolation and easy reference and manipulation. 

 (b)  To facilitate checking of the area calculations, general building plans shall 
contain GFA and other areas diagram layers or area boundary diagram for verification 
and calculations.  To reconcile the requirements of other government departs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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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 the rules under BIM Standards for Works Projects (CSWP) of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Bureau, AP shall name the relevant layers or custom created 
“CSWP Convention” parameter for each area boundary for BIM software without 
layer function, (e.g. Revit) in a format specified below: 

Layer / “CSWP Convention” parameter Name Convention  

 Diagram A: Rules of Layer / “CSWP Convention” Parameter Name Convention 
of CSWP (abstra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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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ram D: Layer / “CSWP Convention” Parameter Names generated from the 
above rules for this P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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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he Layer / “CSWP Convention” Parameter names required by LandsD are not 
listed in this PNAP and AP should make reference to the Practice Note issued by 
LandsD. AP should also refer to CSWP of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Bureau 
(atwww.etwb.gov.hk/cswp) for other layer name convention. 
 
(d)  Layer / “CSWP Convention” Parameter file organization of the file(s) in hard 
copy format shall be submitted. If more layer / “CSWP Convention” Parameter 
description is required in the submitted general building plans, AP could lengthen the 
above list with additional input along similarly constructed methodology. All layering / 
“CSWP Convention” Parameter organizations must be clearly sh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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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IM file for the floor plan shall contain all elements and information that have to 
be shown on the drawings to facilitate approval, including, inter alia, the area and the 
dimension layers. Elements such as lighting, electric appliances and the like where 
approval from the Building Authority is not required should not be shown in the 
submitted drawings. 
 
4.4 Presentation Style 

Drawing Scale 
 
(a)  BIM drawings should be drawn in true size with precision rounded up to the 
nearest mm unit. 
 
Drawing Object within area diagram 
 
(b)  The position of the drawing shall be close to project base point, survey point 
0,0 and drawing objects in area diagram shall not be grouped or blocked. 
 
Area boundary (Area Boundaries in “Area Plans / Room” for Revit, “Zone” for 
Archicad” 
 
(c)  All area boundaries for BIM drawings intended for area calculation shall be 
closed 
 
Dimension 
 
(d)  All dimensions should be true dimension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by the 
software and laid in the specified layers / “category” (in Revit). Text figures or figures 
manually inserted, amended or constructed for calculation purpose in the BIM file is 
not acceptable. 
 
Decimal places of areas and volumes 
 
(e)  All areas and volumes should be presented in m2 and m3 units respectively and 
rounded up to 3 decimal places. 
 
Suggested Text Font 
 
(f)  Text style is not compulsory. Conventional text fonts are suggested. Common 
type such as “Arial Narrow” font in 2.5mm size is recommended for use in the text. 
 
Review  

5.  These guidelines will be refined taking into the experience gained. Suggestions 
to facilitate and/or to improve the electronic vetting procedures are always welco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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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建築資訊模型平台與檢視器 
 
有許多檢視器可檢視由Autodesk提供的dwf / dwfx檔案： 
 
 dwf dwfx 

Autodesk Design Review ✓ ✓ 
Autodesk DWF Viewer ✓ ✖ 

Autodesk Navisworks Freedom ✓ ✓ 
 
在建築資訊模型以「工程電腦輔助繪圖標準公約CSWP 」命名慣例的樣本 
 ( 畫面擷取自 Autodesk Design Review ) 
 

 
    圖 4-1.  典型層的總樓面面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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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在 DWFX 檔案以「工程電腦輔助繪圖標準公約 CSWP 」命名慣例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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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在 DWFX 檔案以「工程電腦輔助繪圖標準公約 CSWP 」命名慣例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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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典型的尺寸樣式《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M-19 的區域圖 

 

 
附錄 2. 從《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M-19 的範例標題圖框。 
資訊也可以從模型中擷取並顯示為標題圖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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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項目相關人士專題討論會 
 

相關人士的會議已就以下會議召開  

1 項目相關人士第一次會議  (7/12/2016 在房屋委員會會議室舉行) 
2 屋宇署第一次工作坊 (16/8/2016 在 Advanced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Ltd. (A.C.I.D.)  辦公室舉行) 
3 香港建築信息模擬學會董事會會議 (6/9/2016 在職業訓練局辦公室舉行) 
4 房屋署獨立審查組會議 (12/9/2016 在房屋委員會獨立審查組會議室舉行)  
5 屋宇署第二次工作坊(19/9/2016 在屋宇署會議室舉行) 
6 項目相關人士第二次會議  (3/10/2016 在房屋委員會會議室舉行) 
7 香港建築師學會 建築資訊模型及資訊展科技委員會會議 (4/10/2016 在香港

建築師學會會址舉行) 
8 地政總署會議 (20/10/2016 在地政總署舉行) 

 

5.1  項目相關人士的看法與意見  
以下項目在不同的項目相關人士之中已被討論： 

1 項目相關人士建議在報告中那標準的模板提議應該以本地建築業的好處來

創造和分佈 。 
2 這個報告內容無法取代專業判斷。 
3 項目相關人士在軟件平台及版本有關。 
4 建築圖則的報告格式隨著各實踐之中靈活變化。報告應該只描述使用建築

資訊模型軟件時所獲得的相關信息的邏輯。例如：建築資訊模型在公式格

式之外使用日程表格式顯示演算。 
5 認可人士提高圖則準備的效率及政府部門提高圖則的審批的效率，可能是

採用建築資訊模型呈交圖則的重要誘因。 

6 該報告應延伸至包含其他資訊以提交給相關部門，例如汽車停泊計算。 
7 除建築圖則相關信息之外，建築資訊模型更包含大量數據。建議應該進行

更多研究以整合到其他政府部門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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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呈交法定圖則 
 

為改善圖則更有效率被處理及提高呈交圖則的品質，屋宇署定期回顧計劃審批流程和

實施了各種各樣的措施，如省略檢查系統、預先提交查詢及會議服、 簡化程序、快速

處理等等。此措施的一般原則和細節可從《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

程師作業備考》ADM-19 中提供。在《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

作業備考》ADV-33 陳述一般指引以協助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

師為針對不同類型的建築工程而準備呈交圖則的申請。 

在本節中 , 我們將展示比較圖表與格式介乎於《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

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V-33 與建築資訊模型繪圖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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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比較屋宇署《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

備考》ADV-33 相對於建築資訊模型繪圖 
 

 
 

圖 6-1. 地盤位置平面圖和注釋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

考》ADV-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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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由建築資訊模型方法繪製的地盤位置平面圖和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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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圖標、列表及注釋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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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由建築資訊模型方法繪製的圖標、列表及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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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典型層平面圖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V-

33 

 

 
圖 6-6. 由建築資訊模型方法繪製的典型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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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剖面圖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33 

 

圖 6-8. 由建築資訊模型方法繪製的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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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立面圖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33 

 
圖 6-10. 由建築資訊模型方法繪製的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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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總樓面面積寬免表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33 

 

圖 6-12. 由建築資訊模型方法計出總樓面面積寬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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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計算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V-33 



呈交建築圖則報告 

61 
 

 

圖 6-14. 由建築資訊模型方法計出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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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總樓面面積及計算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33 

 

 
圖 6-16. 由建築資訊模型方法計出的總樓面面積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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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樓面空間圖及計算 

 

圖 6-17.  實用樓面空間圖及計算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

考》》ADV-33 

 

 

圖 6-18. 由建築資訊模型方法計出的實用樓面空間圖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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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防火隔室圖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V-33 

 

 

圖 6-20. 由建築資訊模方法繪製的防火隔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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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車輛通道圖及計算  

 

圖 6-21. 緊急車輛通道圖及計算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

考》ADV-33 

  

 

圖 6-22. 由建築資訊模型方法繪製的緊急車輛通道圖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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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最小耐火能力附表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33 

 

 

圖 6-24. 由建築資訊模型方法計算的最小耐火能力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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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5. 逃生門、逃生路徑的規定附表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

作業備考》ADV-33 

 

 

圖 6-26. 由建築資訊模型方法計算的逃生門、逃生路徑的規定附表 

 

 

圖 6-27. 逃生途徑的規定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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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8. 由建築資訊模型方法計算的逃生途徑的規定 

 

圖 6-29. 衛生設備規定附表摘錄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33 
 

 

圖 6-30. 由建築資訊模型方法計算的衛生設備規定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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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屋宇署在採用建築資訊模型的最新發展 
 

屋宇署於 2016 年 9 月發布最新《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

考》 ADV-34。此作業備考為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提供以建

築資訊模型呈交建築提案的指導方針，作為補充資訊以協助屋宇署對圖則審批的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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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即時建議 
 

建築資訊模型的技術可以促進描述平面圖上的常規測算。 例如，在建築資訊模型中可

輕鬆計算出解散值和逃生途徑距離的測算。 

 
圖 6-31.  解散值附表 

 

 
圖 6-32. 逃生距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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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中期建議 
 

在傳統的二維繪圖簡報，以三維繪圖簡報作圖解說明目的是相當耗時。 

若使用建築資訊模型繪製，由於其模型已是由三維模式，所以發行三維繪圖時並不會

增添很多額外工作。因此 ，為顯示不同部份的專案時，不論是從整體建築外型以至最

小組件，建築資訊模型可以是一種常見的三維圖解。 

建築資訊模型除了製作二維繪圖,也將自動執行相關資訊計算。 這三維模型可以促進防

火隔室的計算，以支援防止有問題的建築外型或不規則天花板。 

三維簡報搭配最新技巧例如隱藏元素、使元素透明或暫時打破不同的元件以獲取更好

的清晰度，揭示了新的通訊可提供比傳統二維方式簡報有更好的資訊。 

 

 
圖 6-33. 防火隔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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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長遠建議 
 

長遠目標是使用建築資訊模型作為呈交建築圖則和檢查《建築物規例》。提供建築資

訊模型檢查是相當有效的方法以檢查各政府部門。它能輕易展現隱藏在平面圖的建築

元素。 它可減少錯的誤導圖所引申的成本更改工程指令，並盡可能降低項目工程的整

體開支及項目工期所需時間。 

使用建築資訊模型，我們可製作建築、結構與屋宇裝備繪圖。繁體計畫、上升及部份

可產生、顯示所有其他方面的 BIM 模型。傳統平面圖、立面圖和剖面圖可以更輕鬆地

製作，以顯示建築資訊模型的所有不同方面。 

沒有圖層功能的建築資訊模型軟體 (例如 Revit) 可透過建立視窗而創製出二維繪圖。 
然後，這些圖紙可以發佈成 DWFX 或 PDF 格式。 

此外，產業基礎類別 (IFC) 檔案也可以是呈交建築資訊模型的另一選擇。 它是跨平台

建築資訊模型檔案格式且可以在軟件中協同合作。 

其中一種模型質量檢查應用程式是 Solibri (為建築資訊模型驗證、法規遵循控管、設計

審查、分析、獲得建築資訊模型相關資訊與程式碼檢查。 它已經在美國作為模型使用

的檢查，如出入口和佔用人數及無障礙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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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錄 – 規格 
 

7.1 序言 
 

此部份說明呈交建築圖則報告中所使用的術語與它們如何被翻譯成建築資訊模型專有名

詞。 

7.2 建築資訊化模型術語 ( 規格結構 )  
 

附上的附錄-規格(只備有英文版本)解釋建築資訊模型方法為每項法定呈交項目。 

每個規格包含下列項目 : 

a. 關注的範疇屬於呈交類別並描述在第 3.4.1-3.4.5 部分。 
b. 法定呈交是指法定呈交當中所使用的術語。 
c. 相關法規的目標中所述之解釋是為了某一特定呈交。 
d. 邏輯是演算方法定義在《建築物條例》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

程師作業備考》上。 
e. 規格把「邏輯」部份翻譯為常見建築資訊模型術語。 
f. 建築資訊模型方式解釋法定呈交如何可以由建築資訊模型技術以完成，並提供建築資

訊模型軟體的例子以支持。 

 

 


	1 序言
	2 背景
	2.1 成果
	2.2 諮詢服務範圍

	3 呈交法定圖則
	3.1 建築資訊模型工作流程
	3.2 繪製圖形
	3.2.1 檢視設定

	3.3
	3.3資料擷取
	3.3.1 在繪製表建立區域圖

	3.4 運算邏輯的計算
	3.4.1 根據作業備考的基本檢查
	3.4.2 檢查上蓋面積及地積比率
	圖 3-15.  流程圖為上蓋面積及地積比率衍生出的相關資訊
	上蓋面積及地積比率計算
	3.4.2.1 Autodesk Revit 為檢查總樓面面積的操作例子

	3.4.3 檢查逃生途徑
	圖 3-20.   流程圖為逃生途徑衍生出的相關資訊
	3.4.3.1 Autodesk Revit 為檢查總實用樓面面積操作例子

	3.4.4 檢查衛生設備規定
	圖 3-24.   流程圖為衛生設備規定衍生出的相關資訊
	3.4.5   檢查防火隔室和防火建築

	3.5 半自動與自動計算

	4 由建築資訊模型平台數學計算的面積以電子提交時建議的額外需求 (根據《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M-19 附錄 F)
	4.1 階段 1 : 僅模型檢視
	4.2 階段 2 : 模型資訊擷取
	4.3 Proposed Appendix (只備有英文版本)
	5. 項目相關人士專題討論會

	6. 呈交法定圖則
	6.1比較屋宇署《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V-33相對於建築資訊模型繪圖
	6.2 屋宇署在採用建築資訊模型的最新發展
	6.3 即時建議
	6.4 中期建議
	6.5 長遠建議

	7. 附錄 – 規格
	7.1 序言
	7.2 建築資訊化模型術語 ( 規格結構 )


